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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恶化
媒体有无责任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 习 生 朱柳宇

2009年11月3日， 南京一名婴儿徐
宝宝因高烧、 眼眶部肿胀等症状被父母
送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 深夜，
徐宝宝病情恶化后 ， 其母亲多次向值
班医生反映病情 ， 但由于医生忙于打
游戏等原因， 未及时作出治疗， 婴儿随
后夭折。

徐宝宝事件最终以玩游戏当事医生

被开除， 医院院长书记分别受处分而告
终。 这起事件， 确实表明某些医务人员
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酿成恶
果， 导致患者家属以及社会公众对部分
医务人员丧失信心。

徐宝宝事件的处理， 源于网络舆论
和媒体的报道。 此前， 卫生部门对此事
进行通报时， 否认存在值班医生玩游戏
的行为， 也否认徐宝宝的母亲跪求治疗
而不治的行为， 但在媒体的介入下， 该
事件迅速公开化、 公共化， 在这种舆论
压力下最终真相大白。

然而， 近年来， 媒体对于医患冲突
的报道， 却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心态。 在
5月8日清华大学 “医路何方 ” 的讲座
中， 王晨光教授认为， 社会舆论把对医
生的负面评价夸大了。

他说， 实际上， 北京几家大医院到
法院诉讼的医疗纠纷已经从过去的每年

三十几起降到了现在的每年十几起 ，
“但舆论对医生总有负面印象”。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

为， 有些媒体不专业乱报道， “如重庆
有媒体曾报道六旬老人做骨科手术要查

梅毒， 这本来是正常的， 但媒体为了吸
引眼球进行报道”。

媒体人朱煦也在清华大学 “医路何
方” 的讲座上认为， 作为媒体， 集中和
部分客观地去传播医患关系极端案件会

导致恶的效应 ， 如 “8毛钱治 10万元
病”， 事实上是放大了医患冲突。 媒体
津津乐道这类事件， 不断渲染和放大传
播， 不仅没有回答更深层次问题， 还会
加重公众对医生的不信任。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也

谈到部分媒体很难避免一个问题 ， 就
是为了传播的效果 ， 容易夸大事实 。
有些媒体在报道恶性事件的时候 ， 过
于关注杀人者如何凶残 ， 偏向于渲染
事实 ， 而忽视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
缺乏思考。

这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朱煦所
称的 “八毛门” 事件。 2011年9月5日，
深圳新闻网刊登了题目为 《医院要动十
几万元的手术， 最终8毛钱治愈》 的文
章， 称牙医陈刚出生6天的儿子肚子有
点鼓， 被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断为先天性
巨肠症， 建议做手术， 手术费用可能超
过10万元。 但陈刚觉得蹊跷， 拒绝了手
术， 带幼儿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就诊， 结
果仅花了8毛钱就治好了孩子的病。 此
事被陈刚怀疑是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生为

收入而给病人过度检查， 甚至建议做费
用昂贵的手术。

此事件被广泛报道后， 成了抨击医
方最强有力的资料之一。 然而， 就在舆
论纷纷谴责医院时， 该婴儿却突然病情
恶化， 不得不再度入院， 医院诊断的确
是患有先天性巨结肠， 最终在武汉同济
医院的治疗费用是两万余元。 为此， 陈
刚通过媒体发出公开道歉信， 表达了对
深圳儿童医院的深深歉意。

“八毛门” 事件也引发了媒体的反
思， 有传媒研究者撰写论文认为， 记者
缺乏专业水准和独立判断能力， 由于受
到对医方刻板印象的影响， 没有了解相
关医学知识和深入调查、 广泛求证及先
入为主地作出判断， 进行报道， 使得受
众被误导。 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对医方
的不信任情绪， 强化了社会对医方的负
面刻板印象。

广州某三甲医院医生王云说 ， 确
实， 很多记者毕竟在这个方面不专业，
“写出来的东西似乎充满正义， 但我们
看上去就觉得好笑。”

李和谈到， 媒体也要做些工作， 告
诉大家对生命和死亡应有正确的态度，
医生能做的事情有时候很有限。 他认为
媒体不能纵容医闹的风气。

不过， 在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
疗律师刘晔看来， 出了医疗问题， 当然
不能回避媒体， 因为这样矛盾只会越积
越多。 “但媒体也要提高专业素养， 尊
重事实， 立场公正， 不懂的问题要请教
相关专业人员。 长期报道医疗纠纷的媒
体， 我认为要配备两类人员， 医生顾问
和法律顾问”。

阎惠中也认同非医学专门媒体在报

道类似事件时要多向医疗系统专家请

教 。 “医患纠纷的报道不同于一般事
件 ， 记者应更加专业 ， 不偏不倚 ， 审
慎地报道医患纠纷， 避免误导受众， 激
化矛盾。”

（文中王云和李和应要求为化名）

患者为何“信闹不信法”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 习 生 朱柳宇

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农民张广因妻子

产后大出血在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

无效死亡， 张广及其亲属在医院门口挂横
幅、 摆花圈、 烧纸、 放鞭炮， 围堵医院大
门， 索要70万元赔偿。

据 《法制日报 》 报道 ， 2012年4月 ，
张广及其亲属共4人被视为医闹， 当地法
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4人判刑。

报道还称， 2011年， 河南省共发生各
类医疗纠纷2000多起， 赔付金额8000多万
元 。 河南省各级公安机关处置医患纠纷
1113起， 破获涉医刑事案件85起， 查处涉
医治安案件182起， 查处职业医闹案件19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458名。

在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

晔看来， 医患之间有纠纷很正常， 但医患
纠纷由产生到恶化， 暴露了调处机制的低
效能。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 《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 第四十六条规定， 医疗纠纷的解决
途径有三种 :由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
由卫生行政机构协调解决， 由人民法院审
判解决。 现在， 广东、 江苏等地区还出现
一种方式： 人民调解机制。

医患纠纷走向恶化的表现， 轻则 “医
闹”， 患方以不正当手段 ， 在医院堵门 ，
到处拉挂横幅， 甚至围堵医务人员， 限制
其人身自由， 重则对医务人员进行谩骂和
殴打， 对医院进行打砸破坏。 甚至刺杀医
生， 导致血案频频发生。

据新华社报道， 2006年， 我国内地共
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 ， 打
伤医务人员5519人 ， 医院财产损失超过
两亿元 。 2006年1至6月 ， 广东省各级医
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患方 “暴力索
赔” 事件共200件， 平均每月33件。 有医
学界专业交流网站统计 ， 2011年 ， 光媒
体报道的全国砍杀医务人员恶性事件就

有10起。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王云说， 今

年以来， 她所在医院就发生了三四起较

大的医闹 ， “骨科的一次手术 ， 病人没
救过来， 家属就叫了很多人围住科室又打
又闹”。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李和说， 他
们医院今年以来就有3起医闹， 其中一次
是江西赣州的职业医闹搞出来的。 “从治
疗上来说， 我们并没有明显过错， 但社会
普遍对医生有仇视情绪， “医闹们” 就是
借这种情绪找医院麻烦的”。

对于医闹的处理手法 ， 李和说 ， 医
闹就是给领导施加压力 ， 领导要面子 ，
家属要票子， 所以就经常私了 。 虽然有
多种处理方式 ， 但大家还是喜欢走息事
宁人的路子。

王云也说， 患方一般都觉得一闹就会
有钱， 不愿意采取其他方式解决， “我们
医院以前发生过一起医闹， 院长报警后，
警察也建议拿钱私了， 我们也没办法”。

为什么患方经常弃其他处理方式不顾

而宁愿采取医闹手段？ 刘晔认为， 重要原
因在于其他方式不被患方信任。

他说， 就以医疗诉讼中的核心程序—

医疗技术鉴定为例 。 2010年 《侵权责任
法》 生效后， 国家统一了医疗损害与其他
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 但这部法律没有对
医疗诉讼中最核心的程序———医疗技术鉴

定程序作出规定。 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
目前仍存在双轨制， 各个地方的法院都自
行其是。 浙江、 上海、 江苏等地的法院优
先委托本地医学会， 也有部分地区的法院
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委托医学会以外的

机构。 无论是医学会还是医学会以外的司
法鉴定机构， 都可能面临不被患方或医方
信任的结果。 比如医学会， 表面上是公正
的， 专家都是抽签产生， 似乎没有问题。
但医学会事实上与卫生行政系统存在利益

关系， 很多医学会专家也都是当地医生，
跟出事医院关系紧密， 委托本地医学会，
很难得到患者信任。 至于医学会以外的鉴
定机构， 其鉴定专家多由鉴定机构指定，
为了市场生存， 会顾及公正， 但难保不被
操纵。

刘晔认为， 医学会的鉴定机构不应由
卫生局主管， 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也不

应由司法局主管。 如果法院需要这些机构
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 那么所有这些鉴定
机构及鉴定人都应纳入法院鉴定人名册，
由法院指导如何鉴定， 并对法院负责。 法
院也应建立鉴定人退出机制， 对不公正、
不科学的鉴定机构、 鉴定人坚决清理。

王云说， 她也知道很多患者都认为医
学会和医院 “就是亲爹和儿子的关系”。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教授曾披露 ， 在2003年到2005年
间， 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纠纷中， 354宗
申请的医疗事故鉴定最终只有39宗被鉴定
为医疗事故， 所占比例只有11.02%。

著名医疗器械打假人陈晓兰说， 确实
有些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存在弄虚作假

的行为， “鉴定书上只有医学会的公章，
参加鉴定的专家不签字 ， 也不写鉴定意
见， 法院审判也不出庭接受质询”。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肯定

了上述现象的存在， 认为这使得医学会的
医疗事故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大打

折扣。
李和也认为， 很多患者认为医院跟法

院有关系， 走法律程序肯定对自己不利，
但事实上医疗诉讼医院的败诉率很高 。
“医院也不相信法院， 我们曾有个病人 ，
医院没责任， 但法院还是要无过错赔偿，
让我们也很寒心”。

警力进驻医院治标不治本

和谐医患如何回归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 习 生 朱柳宇

5月初， 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在二级以

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设立警务室。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 “杀医案”， 恶性

案件不仅冲击着社会公众心理， 也逼迫着
医疗卫生部门不断进行防御升级。 在此通
知发出前 ， 已有医院要求保卫室配备头
盔、 盾牌、 防刺背心、 长短棍。 今年4月
30日， 卫生部、 公安部联合发出 《关于维
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 要求对在医疗
机构焚烧纸钱、 摆设灵堂、 违规停尸、 聚
众滋事或者侮辱、 恐吓医务人员等行为进
行治安处罚甚至追究刑责。

5月8日， 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王晨
光教授 ，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处处长王
仲，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
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李玲等

在清华大学举行 “医路何方” 的讲座。
对上述通告， 王仲称： “这是医患关

系恶化最集中和最严重的表现”。 但他认
为医院并非不可以设立警务站， “1998年
我去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院， 进大门
要过安检， 也是因为1993年因医患冲突导
致3名医生被杀。” 李玲则认为， 在二级以
上医院设警务室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只要
对立情绪存在， 不信任关系继续， 医患冲
突还会不断发生。

医患关系为什么恶化到这种程度？矛
盾的根源在哪里？和谐医患关系如何回归？

“看病贵”和“看病难”是主因
医患纠纷到底因何而产生？ 面对这一

突出矛盾， 一些医院自身也在做总结。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西苑医院一份资

料显示， 该院在2007～2009年一共发生了
333例医患纠纷， 其中：

工作责任心与医疗质量 139例 ， 占
41.7%。 此方面纠纷往往表现在医务人员
责任心不强， 工作不细致， 病历记录不及
时、 不完整， 告知不充分或流于形式等；

服务态度与沟通109例， 占32.7%。 主
要表现服务意识落后 ， 对病人缺乏同情
心， 对患者态度冷淡、 生硬， 或者带着不
良情绪工作；

医院管理42例， 占12.6%。 主要反映
就诊环境差， 流程、 布局不合理， 造成病
人等候时间长。 遇到问题缺乏快速解决机
制， 各部门推诿， 小问题变成大纠纷；

医院管理不到位， 诊疗环节脱节， 信
息沟通不畅等引发纠纷。 不合理用药和检
查28例， 占8.4% ， 纠纷主要表现在医务

人员大处方 ， 多种药物同时使用 ， 超剂
量、 超药品说明书适应症用药， 未及时与
患者沟通。

其他15例， 占4.5%。 主要是反映病人
对于一些医保政策、 管理规定的不理解。

然而， 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医生王云
看来， 这里面的有些原因只是表象， 她认
为 ， 医患纠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看病
贵” 和 “看病难”。

一场小感冒花上上千元， 医生过度开
药和虚开高价药的情况非常普遍。 在王云
看来 ， “看病贵 ” 究其原因是财政投入
不足 ， 导致医院成了创收单位 ， 公益性
的一面体现得很不明显 。 “医生之所以
要多开药， 以药养医是根本原因， 医生也
没有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认为 ， 以药养医 、
过度使用检查和用药 ， 说明对医生的良
性约束和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 “公
立医院医生的名义工资是很低的 ， 迫使
医生用药”。

10多年来一直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
作斗争的著名医疗器械打假人陈晓兰告

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 医院滥做检查 ， 滥
开药品的情况确实很普遍 。 “过度是为
了收费， 收费跟医务人员的开单提成回
扣有密切关系， 很多医院也鼓励多开单，
医生多开药， 还能拿到药品公司的回扣。
医生合法收入不高， 但灰色收入远高于合
法收入”。

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 李玲教授也认
为 ， 医患关系紧张是医疗卫生机制的问
题， 在制度设计里， 国家没有承担起医疗
卫生工作人员拿到体面工资的职责。 有些
医院尽管是公立的， 但要自己挣钱， 这是
一种扭曲的状况。

王云说， 这些年来， 一直说要提高医
生收入 ， 要提高诊疗费 ， 改变以药养医
的状况 ， 但在她看来 ， 并没什么改变 。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为 ，
“我感觉还没有落实到我们身上来， 雷声
大雨点小”。

在王云看来， “看病贵” 所导致的问
题是， 患方将医方当成服务业， 花了钱就
要有结果。 加上医生收红包、 开高价药的
“潜规则”， 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 一
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 就有可
能发生医疗纠纷。

她说， 只要没治好， 患者和家属就不
能理解， 总觉得把人送到医院， 交了钱，
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责任。 “这种想法有偏
差， 每个个体存在区别， 一种常规治疗方
法并不是对所有患者效果都好， 有些常见
疾病到某些病患身上就需要特别治疗， 医
疗本身有很多不可预测性， 有些病在现在
还没法治， 手术中也有一些意外情况， 有
不可预知的风险。”

李和也认为， 救人就会有两种后果，

一种是救活了， 一种是救死了。 有些人可
能想， 花了那么多钱， 最后人财两空， 确
实难以接受。

在 “看病贵” 的同时， “看病难” 也
有许多鲜活案例。 2009年， 北京19家三级
医院院长扮成普通患者亲身体验就诊过

程， 结果， 最短的耗时3小时， 最长的花
了7个小时， 但真正看病的时间只有几分
钟到十几分钟。

“看病难” 凸显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平
衡的现状， 大医院集中了太多的患者， 而
一些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 患者蜂拥至大
医院， 经常导致大医院超负荷运行。 王云
说， 一个门诊医生一上午就要看七八十个
号， 说多了， 喉咙都会说哑， 到最后话都
不想说了， 甚至连厕所都不敢上， 服务态
度怎么能好得起来 ？ 而患者等上几个小
时， 几分钟几句话就打发了， 心里当然不
会舒服。

王云说， 她碰到的病患， 几乎一半都
可以在二级医院或社区医院治疗， 不一定
非要到三甲医院， 但老百姓不信任， 觉得
那些地方水平不高， 可能也有患者在小医
院吃过亏， 不愿去。 “我也有同学在社区
医院， 他们病人少， 病历少， 收入也少，
经验水平就上不去 ， 这样形成了恶性循
环， 患者更不愿去了。”

余晖也提到， 基层医院硬件确实有很
大改观， 但这几年医疗机构综合改革不但
没有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 反而降低
了。 统计数据发现， 乡镇卫生院和医院门
诊量这几年呈下降趋势， 原因一个是基本
药物制度造成用药品种变少， 送货慢， 乡
镇医院原来可以提供的二级诊疗服务也停

止了， 第二个还是激励机制， 很多地方搞
收支两条线， 实际收入下降。

如何重建和谐医患关系

要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只能把希望寄
托在解决上述问题上。 对于医院进驻警务
人员的做法， 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
律师刘晔认为， 警察进驻医院不能解决根
本问题， 医患纠纷需要疏而非堵。

陈晓兰表示： 卫生部和公安部的规定
是二甲医院及以上设警务处， 那一甲医院
和基层医院就不顾了？ 这种方法是治标不
治本， 不可取。”

余晖也认为， 警察入驻解决不了医患
关系紧张的根源。

对于缓解医患矛盾， 余晖认为， 要给
医生开高薪以解决医生趋利问题， 这不现
实， 财政是撑不住的。 可行的路径是先进
一步提高国家对医疗保险、 尤其是低收入
人群医疗保险的投入， 然后要求医保经办
机构跟医院谈判， 开展更多医保付费机制
的改革， 通过医保打包付费的方式约束医
院行为， 从而通过医院管理好医生。

余晖同时认为 ， 公立医院要加快改
革， 真正实现 “管办分开”， 把医院独立
出来， 卫生部门需要做的是预防医患纠纷
和管理行业事务， 如加强对医生监管， 保
证医疗服务的安全和质量。

刘晔则认为， 医生要靠技术而不是靠
多开药、 多做检查吃饭， 应提高医疗技术
的价值 ， 如挂号费手术费要合理提高价
格 ， “医生的服务价格国家不能干预太
多， 要由市场决定。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医生不是自由执业者， 需要依附于医院，
尤其是国有医院， 医生对医疗技术无定价
权。 医生不能自由执业， 这与医生的本质
不符， 也极大限制了医生的执业能力。 如
果医生得到解放， 医生的能力可以得到释

放， 看病难也能大大缓解。”
余晖也认为， 如果让医生能更自由地

流动， 服务价格更加市场化， 医生拿回扣
等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另外， 为缓解医患矛盾， 现在很多地
方都建立了人民调解机制， 有资料显示，
2009年4月起 , 南京市开展了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 截至2010年8月底, 共接待群
众2589批次、 7000多人次 , 受理纠纷1350
件 , 已调解成功1304件, 涉及赔偿金额约
4279万元 ， 还有通过劝说疏导 、 释疑解
惑， 使患者明确放弃诉求的495件。

2010年1月 ， 国家司法部 、 卫生部 、
保监会发布 《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工作的意见》 后， 全国各地也陆续成立了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对于调解机制， 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
在讲座中认为， “有一个基本原则， 碰到
医患纠纷时， 应当有中立的第三方， 把医
生和患者从对立中解脱出来， 有一个误解
是法治社会就是要到法院诉讼， 我们要大
力推动仲裁和第三方调解， 避免把医生推
到医疗纠纷的枪口上”。

但余晖并不赞同这种方式， 而将之看
作 “更高级的私了方法”， “我觉得解决
医患矛盾现阶段还是要走司法的程序， 要
通过完整的司法程序把这么多医疗纠纷和

事故发生的机理和危害通过案例总结出

来。 可以把诉讼的程序公开化， 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只要审理程序是公开的， 包括
专家的名单公开， 我觉得不中立的情况会
大大减少”。

刘晔也认为， 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只
能起到缓冲作用。 能够在医疗纠纷中起中
流砥柱作用的还是公平公正的司法途径，
包括符合证据规则的鉴定体制。 切不可为
调解而调解， 为维稳而调解。

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 对于医疗鉴定
结论， 法院往往难以充分有效质证， 或者
质证流于形式， 基本上法院对鉴定结论是
照单采纳。 “鉴定过程要向双方公开， 鉴
定结论要双方公开质证， 鉴定人要出庭，
接受医患双方的质询， 法官对结论的采信
应有一定能动性。”

刘晔还认为， 从全国来看， 法官审理
医疗纠纷的能力要加强 。 目前我们国家
还没形成独立审判医疗纠纷的法官群体，
其他国家和地区 ， 如台湾医事法就明确
规定， 审判医疗纠纷的法官要有医学背
景或资深法官 。 “我国在北京 、 上海和
广东等地的某些法院有长期审理医疗纠纷

的法官， 但其他更多地方的法官缺乏医疗
审判的经验。”

陈晓兰说， 医患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患
者和医院的矛盾， 但医患关系对立的另一
面，是医院、医疗机构、医疗法律法规、卫生
行政管理部门、医学会、医学行业学会、物
价部门。“这些是医患关系的真正对立面，
这些不作出改变 ， 医患关系现状很难改
变”。 （文中王云和李和应要求为化名）

二审判决：企业“救世主”不是“硕鼠”

本报记者 洪克非

曾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 “1.4亿国有
资产流失案” 日前有了结果。 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决， 3名被告人私分国有资产
的罪名不成立， 无罪释放。 这一在司法界
引起高度关注的案件终于有了定论。

因资源枯竭， 艰难维系几十年的湖南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属衡阳市川口钨矿

在2000年被国家列入政策性关闭破产企
业。 2002年1月， 该矿向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关闭破产， 随后被衡阳中院裁定
破产还债。 经湖南省财政厅审核， 该矿的

资产实际估值为322.43万元。 这一认定后
被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

2003年1月23日， 原矿里的643名一次
性安置职工以买断工龄安置费方式出资

322.43万元 ， 买断原川口钨矿的有效资
产， 重组形成新企业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
任公司 （以下简称 “远景钨业”）。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 一直疲软的有
色金属市场突然火爆。 原来的钨矿产品价
格由每吨不到两万元猛涨到15万元。 此后
钨价一直在高位运行 。 2007年4月30日 ，
有色控股以3.5亿元 （含税 ） 收购了远景
钨业98.33%的股权， 原来参股企业的职工
收入飞升。 欧小龙等人在短短数年内奇迹
般地获得了近百倍的投资回报， 一跃成为
身家数千万的富翁。

2008年 ,欧小龙 、 陈佑元 、 伍安国因
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被衡南县人民检察院

刑事拘留。 2009年9月18日， 衡南县人民

法院判决， 欧小龙等人指使他人隐瞒产成
品黑钨精矿32.7283吨 ， 价值523652.8元 ；
隐 瞒 在 产 品 白 钨 22.8671 吨 ， 价 值

297285.33元 ， 共计820938.13元 ； 并将上
述精矿迅速出售获利 ， 所得资金用于企
业生产经营。 之后 ， 远景钨业以增股名
义将这部分国有资产配送给公司各个股

东 ， 这是一种私分国有资产行为 。 欧小
龙 、 陈佑元 、 伍安国被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3年、 缓刑4年， 处罚金250万元； 有期
徒刑2年， 缓刑3年， 处罚金150万元； 有
期徒刑1年， 缓刑2年， 处罚金10万元。 同
时追缴被告人欧小龙非法所得款795万余
元、 被告人陈佑元非法所得款521万余元、
被告人伍安国非法所得款29万余元， 上交
国库。

一审判决后， 三被告人不服， 均提出
上诉。 2010年4月15日， 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此案。 庭审现场由衡阳电视台都

市频道现场直播， 当地有10名人大代表应
邀听审 。 （见本报 2010年 4月 26日报道
《私分1.4亿元国资案谜局》）

二审法院近日判决认定， 原审法院认
定远景钨业成立后正式生产前接收的成本

价值为523652.8元的32.7283吨产成品黑钨
是被告人欧小龙、 陈佑元等人在川口钨矿
破产期间隐瞒的川口钨矿产成品没有依

据。 即认定该批产成品黑钨是国有资产的
证据不足 。 川口钨矿破产时成本价值为
297285.33元的22.8671吨在产品白钨是破
产清算组根据当时政策用于扶持一次性安

置职工再就业， 故这项资产是破产清算组
依程序处置给远景钨业， 是远景钨业的合
法财产， 不能认定为欧小龙等人的犯罪数
额。 故判决三人无罪。

据悉， 庭审期间， 湖南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司给衡阳市政法委出具的两份函件成

了支持欧小龙等人无罪的重要证据。 一份

2008年6月30日印发的 《关于原川口钨矿
政策性关闭破产有关情况的说明 》 中指
出， “该钨矿破产清算的资产审计、 变现
是严格依法依规的”， “其关闭破产没有
造成国资流失”。 4个多月后发出的另一份
《补充说明》 更明确表述： “无论是清算
组或原矿领导班子， 都没有隐匿资产的必
要， 也没有发现隐匿资产的行为。”

曾在湖南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任职的

一位人士表示， 在欧小龙等人的 “私分国
资案” 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对于资源
型的矿山企业而言， 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
波动至为关键， 采矿过程中， 限于市场价
格和企业的采选能力， 一般会把某个含量
当作盈亏的平衡点。 低于此含量的则不开
采， 否则越做越亏， 终至破产。 但技术进
步和矿产价格的上涨， 则会让这一平衡点
被调整。 原来没有价值的开采活动， 现在
可能因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得炙手可热。
而欧小龙等人的案件 ， 实质是 “财富效
应” 引发的问题。 原来同是资不抵债、 亏
损企业的职工， 后来新企业发展， 不参股
的人， 心理自然不平衡。 由此引发的猜测
和觊觎， 易导致刑诉案件的发生。

5月9日，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举办了一场“警医同携手，
共筑安全线”活动。图为一位医护人员学习防身技巧。 CFP供图

患者死亡后医院人员迫于压力

集体在灵堂下跪。 CFP供图


